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规范辖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工作，提高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相关报告编制质量，提升审批质效。对六安市所辖范围内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开展技术审查评估。

二、服务对象

六安市生态环境局。

三、服务目标

完成六安市生态环境局近 1年内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技术评估工作。

经评估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要求，符合地方有

关规划及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有关规定，全面提升我市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质量，提

升环评审批水平，为六安市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服

务。

四、服务内容

完成甲方负责审批的全市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约 130 份（书 50、表

80）的技术审查。主要工作内容为：协助甲方开展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受理审

查；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技术审查并反馈意见；组织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技术审

查，召开评审会议，组织专家踏勘现场并参加会议，提供会场、席卡、文件资料

等会议服务并支付有关费用；在专家评审意见的基础上出具环评文件技术评估报

告；协助环评科完成一些其他事项。

（一）环境影响评价审查技术服务。

1. 环评文件初审：提供环评文件初审，含编制规范性（对照《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第九至十二条、第十四条）和编制质量

审核，重点排查资料不实、内容缺陷遗漏或虚假、环评结论不合理等问题，形成

书面审查意见；初审不合格的，1个工作日内书面反馈服务对象，指导修改后重

新申报。

2. 组织专家技术评审：根据甲方要求，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抽取与项目

适配的专家（每个项目不少于 3位），落实会议通知草拟、会场准备、会议资料、

接送专家等事项，会前组织专家及有关代表开展现场踏勘，提供必要的工作用餐



等工作。

3. 出具技术评估报告：建设单位报送报批版环评文件后，核查文件修改情

况，在专家技术评审后 2个工作日内出具环评文件技术评估报告。

（二）协助完成环评审批相关的其他事项。

协助甲方交办的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技术服务工作。比如：招商引资生态环境

预审工作、环评审批信息公开等。

五、人员配置要求

供应商应提供不少于4人的专职技术服务团队，其中需明确1名项目负责人，

驻点办公人员不得少于 1人，并接受六安市生态环境局考勤监管。

六、保密要求

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收集、产生的所有与本项目相关文档、资料、数据，包括

文字、图片、表格、数字等各种形式所属权均归属六安市生态环境局，成交供应

商需与采购人签订保密协议，未经采购人许可，成交供应商不得以任何形式提供

给任何第三方，包括成交供应商的分支机构、子公司、委托顾问方或接受咨询方。

如违反，必须赔偿采购人的所有损失，且采购人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力。

七、质量要求

审核质量控制。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的技术评估需满足国家、省法律法规、

相关标准及环境管理要求。质量要经得起国家、省各级机构的检查，被生态环境

部通报有严重质量问题的，通报一个扣除乙方 3万元，被安徽省生态环境厅通报

有严重质量问题的，通报一个扣除 2万元费用，市生态环境局主动发现有严重质

量问题的扣除 5000 元。

八、其他事项

（一）服务期间，甲、乙双方按合同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各自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期间产生的矛盾纠纷由合同双方自行协商解决。

（二）按照合同约定，供应商派驻符合条件的技术服务人员进驻六安市生态

环境局办公。合同第一年原则上不得更换项目负责人及常驻工作人员，因特殊原

因确需更换的，需征得甲方同意。

（三）该服务实行验收考核制，验收结果将作为支付服务经费、续签下一年

合同的依据。



（四）供应商应具备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和集中力量解决问题的能力。服务期

间，驻点服务人员应服采购人的统一调配。

（五）服务期间供应商不得参与六安市域（含区县）范围内任何企事业单位

委托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或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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